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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海中航空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次关联交易是偶发性关联交易。 

公司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的相关规定，

对 2018 年上半年度发生的偶发性关联交易予以补充确认： 

1、公司 2018年度 1-6月与关联方新海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生销售产

品、缴纳电费以及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累计交易金额为 1,161,755.87 元。 

2、公司 2018年度 1-6月与关联方苏州海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发生接受劳务

的关联交易，累计交易金额为 119,666.98 元。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了《关于补充确认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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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新海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苏州工业园区泾茂路 168号   

注册地址：苏州工业园区泾茂路 168号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张亦斌  

实际控制人：张亦斌  

注册资本：137466.9616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通信网络设备及配套软件、相关电子产品、安装线缆、电器机械

及器材、报警系统出入口控制设备、报警系统视频监控设备及其他安全技术防范

产品的开发、制造、加工、销售，电子工程施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通信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承包、技术协作、技术服务；

信息技术服务、信息系统服务、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管理；电动汽车充电装置、低

压无功功率补偿装置、高低压电器元件及成套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并提供

相关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安装、调试及其他售后服务；新能源汽车

的销售；新能源动力电池零部件、新能源汽车配件的生产、销售、相关技术研发、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2.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苏州海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苏州工业园区环府路 99号海逸大厦 602室  

注册地址：苏州工业园区环府路 99号海逸大厦 602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范敬力 

实际控制人：苏州海竞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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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100 万元 

主营业务：停车场经营。物业管理（凭资质经营）；自有房屋租赁。（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关联关系 

新海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张亦斌先生的控制的公

司，持股比例 18.05%。 

苏州海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苏州海竞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持股 90%的公司。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及关联方的交易定价根据市场同类可比交易情况，由双方协商制定，

是公允、合理的定价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

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的需要，具有合法性、公

允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销售商品 

    公司向新海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销售金属零部件等产品，2018年度 1-6

月累计交易金额为 706,612.77元。 

（二）购买原材料、燃料及动力 

公司向新海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缴纳电费，2018年度 1-6 月累计交易

金额为 224,601.19 元。 

（三）关联租赁 

公司向新海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租赁办公场地，2018年度 1-6月累计

支付相关房租 230,541.9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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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接受劳务 

    公司接受苏州海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物业管理服务，2018年度 1-6月累

计支付相关物业费 119,666.98元。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上述采购、销售业务，及关联租赁、关联劳务等关联交

易，是基于公司的业务发展需要，均属于正常性业务，具备必要性。 

本公告所述偶发性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对公司的业务发

展起到积极作用。 

六、备查文件目录 

《苏州海中航空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苏州海中航空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8月 20日  


